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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9203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3005018185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遗失声明
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民乐社区
居民委员会市一村民小组遗失公
章、法人章，遗失收款收据，收据
号：0002648，特此声明作废。

用章更换公示
兹有广东创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401066951661531）由于公司

地址变更以及法人变更的原因，更

换我司用章，包括公司公章、财务

专用章、法人章。旧用章已由公安

部门销毁，新用章已重刻并依法使

用。特此公示！

注销公告
三亚扎葩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拟

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45天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三亚良有地产投资服务有限

公司拟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登报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上海德治清洗保洁有限公司海
口分公司不慎遗失中国光大银行
海口分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账
号:39210188000539017，核 准
号:J6410029419601，声明作废。
▲李平不慎遗失道路运输从业资
格 证 ， 证 号 ：
460031197707044835，证件流水
号：4600049247，声明作废！
▲乐东乐城海博电器服务中心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何苏南、钟亚敏不慎遗失一孩生
育 服 务 证 ，证 件 号 码 ：
A4601080081610218，特此声明。
▲海南鹏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60106022171000）和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22171001），声明作废。
▲海南易美特建材有限公司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证 号 ：
460100000405231，公章、财务专
用章，声明作废。
▲乐东乐城龙振运输车队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三沙永兴郑文儒水产捕捞行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信用代码
证 ，92460600MA5RHNNG3Y，
声明作废。
▲海南斯达制药有限公司遗失海
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4600163130， 发 票 号 码 ：
05904796，特此声明。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不动产登
记中心不慎遗失黄琼苗坐落于琼
中县云鼎雅苑2幢3A02房的房屋
所有权证，证号:琼中房权证县城
字第私有001808号，特此声明作
废。
▲陈清君、梁彩汝遗失海南燕成置
地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增值税普
通发票第二联一张，发票代码
4600162350,发票号码00523449,
声明作废。
▲王晶遗失万宁中南城房地产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中南芭提
雅S1号楼235号房的房款收据2
份，收据号：0088770（金额:20000
元整）、0088771（金额:235937元
整），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银杏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之日起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百川腾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拟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瑞茂商贸有限公司拟向三亚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天内

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洲恒实业有限公司洲恒大酒

店拟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亚旅传媒有限公司拟向三亚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手续。

注销公告
三亚首旅旅业开发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手

续。

遗失声明
三亚曹唐特产商行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460202600076081，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证 号
513021197612262711，声明作废。
▲岑运雄遗失海南苏宁易购热水
器发票一份，发票号：00381293，
声明作废。
▲孔凡利遗失渔船捕捞许可证，证
号:琼海口002762，声明作废。
▲王建芬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460027197907246621，特 此 声
明。
▲揭明华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430703197310161176，特 此 声
明。
▲羊淑联在2018年11月20日不
慎遗失四川农业大学毕业证（证书
编号106261201605101351）和学
位 证 （ 证 书 编 号
1062642016101351），现声明作废。
▲三沙永兴郑文宁水产捕捞行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60600600000235，现声明作废。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三亚天涯区商铺出租出售
该商铺位于三亚天涯区，约200-

1100m2，有产权。周边客源多，交

通便利，地段好，有停车位，适合餐

饮、超市、办公等。有意者请联系

于先生，电话：13611294286

林下经济种植园出租转让
五指山市南圣镇587亩经济林地转

租转让，土地使用年限25年。土地

主要为坡地，土地中间为河道，可

发展林下经济作物，例如茶、灵芝、

槟榔、药材等喜阴作物。有意者请

联系于先生，电话：13611294286

广告

◀上接B03版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或者该自然保

护区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自然保护区
的总体规划，经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
评审通过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家
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省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和自然保
护区总体规划应当与省主体功能区规
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林
地保护利用规划、海洋功能区划等相
衔接。

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的组成和
评审程序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执行。

第十二条 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可
以根据保护对象特点和保护发展需要，
划定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并明确各
区禁止、限制以及允许开展的活动和活
动范围。

自然保护区未划分核心区、缓冲区
和实验区的，由批准设立该自然保护区
的机关根据保护和管理工作需要确定按
照核心区或者缓冲区管理。

第十三条 因自然保护区自然条件
的变化或者其他原因，需要修改自然保
护区总体规划的，按照原规划的报批程
序进行。

第十四条 凡具有下列条件之一
的，应当建立自然保护区：

（一）热带雨林、红树林、珊瑚礁、海
草床等各种典型的自然生态系统区域，
或者已经遭到破坏但经保护能够恢复的
同类自然生态系统区域；

（二）珍稀、濒危或者具有特殊保
护价值的生物物种集中分布和繁殖的
区域；

（三）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海域、海
岸、滩涂、岛屿、湿地、河流、森林、水库、
潟湖、水源涵养地和草地等；

（四）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地质剖
面、洞穴、瀑布、温泉、火山口、化石群产
地、古海底地貌等自然历史遗迹和自然
景观；

（五）在维护生态平衡方面具有重要
意义需要加以保护的区域；

（六）其他需要加以特殊保护的区
域。

第十五条 设立非自然保护区等其
他类型保护区域，不得与自然保护区范
围交叉重叠。

已经设立的其他类型保护区域与自
然保护区范围交叉重叠的，对交叉重叠
区域从严管理。

第十六条 设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和其他需经国务院批准的自然保护区，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设立省级、市县级自然保护区，按照
下列程序办理，并在批准后报国务院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自然保护区主管
部门备案：

（一）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市、县、自
治县人民政府或者省人民政府有关自然
保护区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二）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组成自然保护
区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

（三）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会同省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主管部
门研究并提出审批建议；

（四）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拟设立的自然保护区跨两个以上

市、县、自治县行政区域的，应当设立为
省级或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第十七条 有关自然保护区主管部
门在提出设立省级或者市县级自然保护
区申请前，应当书面征求同级人民政府
机构编制和财政部门的意见。

省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主管
部门提出设立省级、市县级自然保护区
申请的，应当书面征求拟设立自然保护
区所在地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的
意见。

第十八条 申请设立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送申请
设立材料。

申请设立省级、市县级自然保护
区，应当依照本省有关规定报送申请
设立材料。报送材料的具体范围由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
省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主管部
门确定。

报送的申请设立材料应当包括机构
设置、经费保障等相关内容。

第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省人民政府有关自
然保护区主管部门建立自然保护区评
审专家库。

设立自然保护区应当经过专家评
审。评审时根据自然保护区的类型和级
别，每次从自然保护区评审专家库中抽
取九至十五名单数专家，组成自然保护
区评审委员会。

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具体管理办
法，由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
同省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
制定。

设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评审依
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条 自然保护区应当设立管
理机构，配备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负责
自然保护区的具体管理工作。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设立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省级和市县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由同级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提出设立，
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一条 省级和市县级自然保
护区的范围和界线由省人民政府确定，
予以公告。

确定自然保护区的范围和界线，应
当兼顾保护对象的完整性和适度性，以
及当地经济建设和居民生产、生活的需
要。

第二十二条 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
擅自改变自然保护区的性质、范围和功
能区或者更改名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调整，依照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

确因保护管理需要或者国家和省
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需要，必须对省
级和市县级自然保护区的性质、范围和
功能区进行调整或者更改名称的，应当
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批准设立程序进行
调整。

调整自然保护区，应当确保主要保
护对象得到有效保护，不得破坏生态系
统，不得损害生物多样性。

第二十三条 省级自然保护区需要
设立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或者市县级自
然保护区需要设立为省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应当按照国家和
本条例规定的设立相应自然保护区的审
批程序重新报批。

第二十四条 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
擅自撤销已经批准设立的自然保护区。

已经设立的自然保护区因受到严
重破坏或者自然衰退并且无法恢复，不

再符合设立条件或者失去保护价值的，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提
出申请设立自然保护区的机关，应当提
出撤销该自然保护区的建议。撤销的
程序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批准设立程序
进行。

对破坏特别严重、失去保护价值的
自然保护区，除按前款规定的程序予以
撤销外，还应当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法
律责任。

省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为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或者市县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为省
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原
批准设立机关应当自收到批准设立文件
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撤销原批准设立
的相关自然保护区。

第二十五条 自然保护区内依法确
定的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不因自然保护
区的划定而改变。

自然保护区设立后，自然保护区所
在地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处
理自然保护区内的土地权属争议，依法
确定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办理权属登记
和证书。

第三章 保护管理
第二十六条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应当加强对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和管理，
履行以下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本省有关自然
保护区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制定自然保护区的各项管理制
度，统一管理自然保护区；

（三）调查自然资源并建立档案，组
织环境监测，保护自然保护区内的自然
环境和自然资源；

（四）建立自然保护区信息化管理体
系；

（五）组织或者协助有关部门开展自
然保护区的科学研究工作；

（六）进行自然保护区的宣传教育；
（七）在不影响自然保护区的自然环

境和自然资源的前提下，在实验区组织
开展参观、旅游等活动；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七条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

需经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排。省级自
然保护区所需经费列入省级财政预算。
市县级自然保护区所需经费列入市、县、
自治县财政预算。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和有关自然
保护区主管部门可以接受国内外组织
和个人的捐赠，用于自然保护区的建设
和管理。

第二十八条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建立和完善保护管
理站点、巡护道路、巡护码头、防火瞭望
台、生态定位监测站、宣传教育场馆、宣
传牌等管护设施。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巡护
责任制和巡护报告制度，并根据自身特
点以及可能发生的灾害，编制相应的应
急处置预案。

第二十九条 自然保护区应当与所
在地政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其
他相关单位等建立共管机制，积极推进
地方社区和居民共同参与自然保护区保
护与管理。

第三十条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
当按照国务院或者省人民政府确定的自
然保护区的范围和界线，标明自然保护
区区界，设置界标。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擅自改变自然保护区区界或者移动、
破坏自然保护区界标。

第三十一条 除科学研究活动外，
禁止任何人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
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
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
计划，严格控制进入人数，并按照国家规
定报批。

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开展旅
游和生产经营活动。经自然保护区管理
机构批准，可以进入自然保护区缓冲区
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
标本采集活动。

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严
禁建设任何生产和经营性设施。

第三十二条 自然保护区的实验
区，可以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
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
危野生动植物等活动和其他生态环境保
护与修复活动。

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
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编制方案，并严格按照方案进行；进入自
然保护区参观、旅游的单位和个人，应当
服从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管理。严禁
开设与自然保护区保护方向不一致的参
观、旅游项目。

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不得建
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者景观的生产
设施；建设其他项目，应当向有关自然保
护区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省人民政府
批准，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本
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三十三条 经批准在自然保护区
内进行科研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
照约定的要求，将其活动形成的图表、照
片、标本、论文等成果副本，提交自然保
护区管理机构。

第三十四条 外国人进入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报批；进入省级、市县级自然保护区的，
依照有关规定由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
批准。

进入自然保护区的外国人，应当
遵守有关自然保护区的法律、法规和
规定。

第三十五条 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
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
烧荒、采石、挖土、挖沙、开矿等活动。法
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六条 禁止向自然保护区倾
倒固体废弃物，排放有害、有毒的污水和
废气。

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新设排污口。
第三十七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

在自然保护区内引入、应用转基因生物
和外来物种。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指导和帮助自然保护区内居民改变破
坏生态环境和影响自然保护区资源保护
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建立健全自然保护
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省人民政府加大对自然保护区所在
地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的财政转移支
付力度。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落
实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确保其用于自然
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

第三十九条 自然保护区主管部
门可以根据需要，将行政处罚等行政
执法权委托给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行使。

第四十条 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公
安机关，可以根据需要在自然保护区设
置公安派出机构，依法查处自然保护区
内的违法行为。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

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自然保护区受到破坏和影响时，自

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当及时查处或者
采取措施，防止破坏扩大，并报告有关
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及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

第四十二条 有关自然保护区主管
部门和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当于每年
第一季度，向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提供自然保护区上年度的建设、管
理和保护状况等相关资料。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
每年定期发布全省自然保护区建设、管
理和保护状况等信息。

第四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对自然保护区的建设
和管理状况进行定期评估，并向省人民
政府提交评估报告。定期评估一般每五
年组织一次。

评估报告可以作为提起自然保护区
调整、撤销申请的依据。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的
各类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主管
部门应当对其主管的自然保护区的管理
加强监督检查。

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对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和有关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的监督
检查工作应当给予支持与配合，如实反
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或者妨
碍监督检查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和有关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履行监督
检查职责时，有权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采取相关措施。

第四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开省级和市县级
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的有关情况，接受
社会监督。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情况的
公开，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

位和个人，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责令
改正，视情节轻重给予五百元以上五千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一）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改变自
然保护区区界或者移动、破坏自然保护
区界标的；

（二）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批准进
入自然保护区的；

（三）违反本条例规定，进行科学研
究、教学实习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不按
照约定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活动
成果副本的。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
条第三款、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在自
然保护区违法建设设施的，由有关自然
保护区主管部门限期拆除，处二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
条第三款、第三十六条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处以
罚款，并可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
罚，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拘留；情节严重
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

停业、关闭；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一）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经批准
建设的设施，超过国家和本省规定的污
染物排放标准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二）向自然保护区倾倒固体废弃
物，排放有害、有毒的污水和废气的，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三）在自然保护区内新设排污口
的，责令限期拆除，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违反前款规定的单位和个人，逾期
不采取治理措施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
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
条规定，除可以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给予处罚的以外，由自然保护区管
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没收其违法
所得及从事违法活动的工具；对自然保
护区造成破坏的，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有关自
然保护区主管部门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
条规定，在自然保护区内引入和应用
转基因生物和外来物种的单位和个
人，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没收违法引入和应用的转基因生
物和外来物种，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有关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一）未经批准变更自然保护区总体
规划的；

（二）擅自改变自然保护区区界的；
（三）擅自在自然保护区内修建或者

批准修建设施的；
（四）引入转基因生物和外来物种的；
（五）拒绝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监督

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
（六）不履行本条例规定的保护和管

理职责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行为。
第五十二条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

有关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
员，在自然保护区的设立、调整、保护和
管理工作中有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
职守行为的，依照有关规定予以问责和
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
为，本条例未设定处罚但法律、法规已设
定处罚的，从其规定。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施行前已经设

立的省级和市县级自然保护区，尚未组
建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和编制总体规划
的，应当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一年内完
成机构组建和规划编制。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
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自2014年12
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自然保护区条例


